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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10月24日，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河

集团”）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

10月14日通过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送达给董事，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载望先生主持，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通过如下决

议： 

一、通过《关于江河幕墙实施业务重组而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江河幕墙业务重组

及资质平移的议案》，按照属地化经营原则将江河集团的相关幕墙业务重组分立

并分别注入全资子公司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江河幕墙”）、

上海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江河幕墙”）、广州江河幕墙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广州江河幕墙”），将公司建筑幕墙设计和施工等资质分立给北京

江河幕墙。重组完成后，北京江河幕墙将成为公司幕墙业务的母公司，并与上海

江河幕墙、广州江河幕墙按照属地化经营原则协同开展业务。目前，上述重组分

立事项已经获得有关行政主管单位审核批准，公司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专业承包壹级等相关资质已分立给北京江河幕墙。而更早之前上海江河幕墙、广

州江河幕墙亦分别以分立等方式先后获得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设计专项

甲级等相关资质。至此，公司的幕墙业务重组分立已全部获得相关主管部门审批。 

根据江河幕墙业务重组方案及实施当期的资产状况，重组并注入各子公司的

净资产合计为140,775.20万元，其中重组并注入北京江河幕墙的净资产为



120,775.20万元，重组并注入上海江河幕墙的净资产为10,000万元，重组并注入

广州江河幕墙的净资产为10,000万元。同时将包括上海江河幕墙、广州江河幕墙

等在内子公司股权转让给北京江河幕墙。 

鉴于以上情况，同意对北京江河幕墙进行增资120,775.20万元，其中70,000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50,775.20万元作为资本公积。增资后北京江河幕墙注册资

本为100,000万元。 

同意对上海江河幕墙进行增资10,000万元，增资后上海江河幕墙注册资本为

30,000万元。 

同意对广州江河幕墙进行增资10,000万元，增资后广州江河幕墙注册资本为

30,000万元。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关于江河幕墙实施业务重组而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江河幕墙业务重组方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上海江河幕墙100%股权按照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全部转让给北京江河幕墙；公司将持有的广州江河幕墙100%

股权按照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全部转让给北京江河幕墙；公司将持有的成都江河幕

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按照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全部转让给北京江河幕墙；

公司将持有的大连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按照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全部转让给北京江河幕墙；公司将持有的长春江河幕墙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按

照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全部转让给北京江河幕墙。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通过《关于制定<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江河创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更好的体现公司目前业务的发展情况，顺应公司的发展战略，同意变更公

司章程中“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同意对公司章程中其他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修订如下所示：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秉承为了

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理念，坚持“专业专注、

聚焦精进、做大做强"的经营方针，以客户满

意为目标，以技术创新为手段，努力推动建

筑幕墙及相关业务的产品化、标准化、国际

化，发展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

为股东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秉承“为了

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福祉”的企业使命，坚

持多元化发展战略，致力于绿色建筑系统和高

品质医疗健康服务。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模式

创新、管理创新，发展成为行业领先、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为股东创造价值，为社

会创造财富。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 

许可经营项目：制造、销售各类幕墙、

门窗、钢结构产品；加工销售各类玻璃、铝

材、石材、钢材、金属五金制品等建筑装饰

材料；对外派遣实施本公司境外工程所需的

劳务人员； 

一般经营项目：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

程设计；建筑装饰设计；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承包境外建筑幕墙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

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技术开发。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 

许可经营项目：制造、销售各类幕墙、门

窗、钢结构产品；加工销售各类玻璃、铝材、

石材、钢材、金属五金制品等建筑装饰材料；

对外派遣实施本公司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 

一般经营项目：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

设计；建筑装饰设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承包

境外建筑幕墙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技术开发。

医疗行业的投资、管理（不含医疗活动）、咨

询；医疗器材销售；眼视光学产品的技术研究、

开发、技术咨询服务；诊断技术、医疗检测技

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

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

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

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第八十九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

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

意、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

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第八十九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

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

反对或弃权。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内地与香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股票的名义持有人，按

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

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

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上述经营范围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除上述条款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上述条款修订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2016-060号《江河集团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公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延期的议案》。 

公司于 2016年 4月 14日披露了《江河集团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的公告》。为避免敏感期内交易公司股票，鉴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且为了更

好的实施上述增持计划，公司控股股东刘载望先生拟将增持计划期限延长 6个月，

除此之外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 10月 13日、14日披露的临 2016-056 号 《江

河集团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延期的公告》、临 2016-057 号 《江河集



团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延期的补充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通过《关于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议于 2016年 11 月 9日召开

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延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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